
特别关注

不忘初心 笃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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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讲到，初心和使命是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不竭动

力。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

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2019年，我国人均 GDP突破 1万美元，2020年，我们迎来

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接力赛的最后冲刺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

百年奋斗，奋斗百年。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具有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制度一直都是国家政权运行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支撑。服务国家发展，始

终是财政的初心和使命。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财政被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我国现

代财政制度体系逐步健全，财政服务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有效提升。2019年，财政围绕新发展理

念，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仅大规模减税降费一项政策就为全社会减负 2.36万亿元，超出原定规模

的 18%，数千万家企业和数亿人民群众获得了积极财政政策红利。

财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化和财政政策的广受瞩目，为财政类期刊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地

方财政研究》作为聚焦于财政的小小平台，始终秉持着服务地方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初心，立足地方

本源，围绕中心工作，发挥研究专长，服务财政实践。2019年，《地方财政研究》通过精心组稿和专题

策划，总结回顾新中国财政 70年的历史变迁，深入研究如何将减税降费落在实处，系统剖析财政支

持新动能的思路与要领，着重探讨基层财政的解困路径，数十篇文章被转载索引，许多政策建议为

财政一线提供决策参考，不仅浇灌出了学术研究之花，也培育出了社会效益之果。

因应着时代发展的风潮，《地方财政研究》已经从初创之时的普通刊物逐渐发展成为了具有一

定影响力的核心期刊。2020年，《地方财政研究》将牢牢坚守自身定位，继续以服务地方财政改革与

发展为初心和使命，笃定信心，砥砺奋进，为研究地方财政问题提供一个更好更优的交流平台。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内涵、分类和治理

2015年新预算法出台，是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新预算法施行后，发行

地方政府债券就成为地方政府举债的唯一合法途径。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之外，违法违规

或变相举借的债务，都属于隐性债务。

从举债主体上看，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包括地方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替政府举借，由政府提供

担保或财政资金支持偿还的债务；地方政府在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政府购买服务等过程中，通过约定回购投资本金、承诺保底收益等形成的政府中长期支出事项债务。

从债权结构上看，除了占比较高的银行贷款，还包括信托、融资租赁、企业债券、中期票据等金融产

品，违法违规的政府投资基金、PPP、政府购买服务、BT项目融资、股权融资等形成的政府支出责任。

可以看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债权结构较为复杂多样。

近年来，在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做了诸多探索，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

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如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依然偏高，融资平台公司实质性转型进程

缓慢，传统风险预警指标和测算新增债务财政承受能力的规定和做法还需与时俱进等。

下一步，要从“防、化、管”三方面继续下功夫，不断加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做好债务风险

防范化解。一是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完善常态化监控机制，决不允许通过新增隐性债务上新项

目、铺新摊子。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对失去清偿能力的依法实施破产

重整或清算，力求从根本上消除新增隐性债务的“土壤”。二是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对隐性债务

实行穿透式监管，合理甄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加强对化债情况的审计核查。多措并举，综合运用安

排预算资金、盘活存量资产、纳入地方政府债务利用再融资债券等方式化债。同时，要抓实化解隐性

债务风险工作，防止处置风险的风险。三是强化隐性债务风险管理。完善风险评估机制，统筹考虑地

方政府债务和隐性债务，科学测算风险指标，有效前移风险防控关口，健全市场化、法治化债务违约

处置机制，坚决兜牢风险底线。加强督查审计问责，严格落实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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